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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先生：  
 

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》  
 

  閣下諒會記得，在 2006年 4月 24日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

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委員對當局在擬議的 "生產者

責任計劃 "(下稱 "責任計劃 ")中採用 "綱領法例 "立法模式，提出多項關

注。  
 
政府當局對委員在該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的回應  
(立法會CB(1)1482/05-06號文件 (會議紀要 ))     
 
1.  部分委員對審議附屬法例時間有限這個問題表示關注。出席

會議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(環境 )保證， "為使有足夠時間審

議各項責任計劃規例，政府當局會考慮採用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 "(會議

紀要第 12段 )。    
 
2.  他又表示，"政府當局答允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把相關規例

提交立法機關之前，先把該等規例的擬稿送交委員審閱 "(會議紀要第 14
段)。  
 
3.  一名委員建議  ⎯⎯ 
 

(i) 最低限度應有一條責任計劃規例與條例草案一併提交，以便

委員了解擬議的管制法例；及  
 
(i i) 應在條例草案內加入一個就各條責任計劃規例制訂的啟動機

制，一如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 (第 499章 )就新的指定工程項

目列明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準則一樣。  
 
4. 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 環 境 ) 察 悉 該 名 委 員 的 建

議， "而政府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時將會予以考慮 "。他亦補充，賦權

法例會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進行詳細的公眾諮詢後，就指定

產品提交責任計劃規例 (會議紀要第 15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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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
 
(a) 本人希望知道，政府當局可否告知法案委員會，政府當局如

何把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上述保證納入條例草案。    
 

(b) 尤其是，請指明  ⎯⎯ 
 
(i) 條例草案有哪些具體條文訂明，在訂立附屬法例時採用

須以立法會決議通過的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；  
 
(i i) 在條例草案中哪些條文具有一如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

的啟動機制的效力；及  
 
(iii) 在條例草案 (賦權法例 )中哪些條文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

政會議就指定產品提交責任計劃規例。  
 

(c) 請告知法案委員會，當局擬與條例草案一併提交，以便委員

了解擬議管制法例的首項附屬法例，將於何時提交予法案委

員會研究。      
 
(d) 閣下亦諒會記得，在 2007年 7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

府當局應委員的要求， "答允提供關於提交《產品環保責任條

例草案》及其附屬法例的時間表 "(立法會 CB(1)2411/06-07號
文件 (2007年 7月 16日會議的紀要 )第 34段 )。請告知法案委員會

上述提交附屬法例的時間表。  
 

請閣下於 2008年 3月 10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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